eSS R EEEIE]

o/

o/

A

H

1B

o/

o/
e
LR
'r

NSN—

4R
¥k
=
N
H
“n



1‘3
e
T
>~
An
o)
ok
Tl
©
=
‘-\-\%:
B>
P
o
=
w2
=
P
N
)|

T RIZA R BB
PRI A FrEpE
FAIE AR R R EN L AR T

] <
g«ﬂ—/\ FFEIFA OO0 AWI4ETI 3P T =44 F 40 2
A2 o
AELARREZEFD PREL{ARFERLTZEDRT 52 o

\u-‘D—
] 4
?;
>\+
.\_
T
v}\r}\;
(‘ﬂ
32
&~
‘3

tiw

FL2 ﬁ); lﬁv-fr P i "é‘: REE

\

w5

N
N

PR L R Rk AGEGAT
WHFEIE G mERe &gt
WRERPA TR IS T
2 °f'%f§2"\*§4f*:“-‘§§ﬁ%4f#ﬁ"ﬁﬁ‘
A e bt R & RS R
s BTH 2 ERA T R

\‘ﬂ): >~
H&

~
R A L
=
T4
+~ g
W
&
R LA &
%

i&v
-
ﬁ

¢
ikt
~my
e
A
DO
o
o
f
A
/= ol



P 2 1F'7JZ~ >R Y ISRV T 2 E
GAVREE D T e TRk o g iEfars
‘}?‘f fe 4RI f gt T JﬁF7'FZTZ‘ }i7rsb})a F 2

ﬁ?ﬁﬁﬁ;°¥;;’@ﬁka#u%g7%m’

- W

N
(w. (- \-%H_' (w.

i'? ’%'ééilj$}iiﬁf€°?\fﬁzﬁ&7 /F ]’g' 3 , é)i’év
A~ B2 F 4 (Hr) ’ﬁu%Jzaﬁﬁ ﬁxa’»&ﬁﬁ %,

R R
=

i< —mle

>

Ede rd 2 ET R R0 f%{f i% o ﬁr.;ﬁ T & l? 4 M
,G_
l

@
o
=
gt
1:!
{
&)
‘370\
>~
N,
=
Eg.
m
=
%“'
=t —c
>¢
zm
,cr
w
N
N
o

; i‘vv
§§%39%£ﬁ$°@F dwﬁwé
Bz A @rgpmigar s A I A far
FREABE B2 EMAAEFED o
‘z:q?t_ :

~

-—N\

Tl

BEGA TG L AR R AR G R
FLFA FIEZFHEA Y FARAKE D
AR ERERGRRE BIRE R A

B %o ok FRERBIEY SRR 0 R4 8 e
WOHE R R A1088 - & 1 ¥3019,300~ 5 & & & €427
'Fﬁff%\?‘“ ,';"J/F & Ig‘;‘ i3 >3 K/F HFadom "h’ = F‘*Efq
FEREE AR R RFGEYEARB2E AN ES
Lo x 2 Brd s EHPID T RABFHE > SHHFEFEE
o3 B &m$#~ﬁ@¢k¢wabﬁ.auf§;ﬁ

%q’rf—gv}g&, EET L e Fe B EB % 1510 % 82

?ﬁﬁ%aaiéJ  Fldp B Bt g e A g e 2
HA) G AR fed Rimm 4 6 o FfH pF A 4
FoRANFE R CLLBJLR 2 A FHL LR
YA LR @ f;;f—?{g}& PMAZ T~ B 53 i R 4o
ﬁp F2F35 0 T RIEE o w‘ﬂ\]‘,t,f; FE 4 39 %»'i—& 7 W

‘-'\

b
i
mj



Fe 4R 2 0 B0 058 5 B AR AT L6, 000

~ o RIESEA B Pﬁéfﬁ‘ i® ““"'J‘”%PH’EB‘-J* T~ 25,000
~ o BZEF T E> SERCIES g}g«i—/\ 2.3 L 2FTRde s F G BRL Y

.:-324;&- C20fk > QR ERF A EHE G XEFAFE LR

é P\J}{ag/\/qlizf 95_&}§.4 &Aﬂﬁk,ﬁi/—gﬁg,zu)
T T P T P
FAHE SRR AF T AR AER Y 18,420~
P 192104 (9210+2)2=18420] - vt Bk g A
o~ %25, 000%3{:"“,%'&‘%%'%%;—{/#? * ARG, 580% (5
74 2 00000—00000=6580] - P“s,ﬁ Ff#EE 19,300~
HEF O FEZDEFELRHE  RIEGAEGELE &
Ek%kfuﬂééiuﬁﬁi% KA S R i 4
%8 *

=

%E'- Y. /}J IFI l'}—_ IJ;’}:ISII/';— ES 7ié_ e %‘ -g‘)y' P\?'/z‘ %75?',
%29%& #TH A TR Fﬁv‘? ’@:ﬁ“ T
.\id’mkﬁﬁiiox A L 2
B owmbE R ;«\”;\3; EPES N ﬂ#\j‘g‘_‘é o35 N LF“&WF . AT
B "E‘Lz" ’ f’w}@.ﬁi%j—

z“*ﬁf.d;ﬁ ’e:ci\1~i'%iﬁ~€j-{@
FHEFERFRL
’\‘Iﬁi«ﬁg;xﬁxl'ﬂ’* 'Cv+f—’5’rnj§ Wﬁ‘i‘)%‘f%f%'iz' P%”‘;‘;F
Bt pMa1sqea » 112#3% 2114#27 = % T
927,000~ » & EHFAEALE A E > TR A B HE e~ B
S R R A i %%H%%‘%b&ﬁﬁ
;;L;;g_oxgg;j\rfmdz,ﬁ‘ BB A L F BRI TOR 2
F #3+T-Road 7 3 FhEgE o %’Lu?llhllzﬁ
B¥ 3R 07 SRS FREAT]I2E B L9 &
26,400~ > 12 & & %*’;fﬂ FRE A KRB R
y;u# §EA S AR 927,000 0 A Fﬁé;ﬂ,ﬂ
Flerfim SRS EFELFERE P R Fad 2k
;}7*, o&%%’i&:&ti;—é%ﬂf)}fggk\ %ﬁjﬁg» AR IFM IE
R AALE AR RZ IR AR P N ARBTRR

vl

-l
zﬁﬂ
b
;"1‘\

U
s
e

)



oA REFIRL 0 F G AAS - A A2 ERRE
R FRFAGT o G B2 A AFTRMAZ T
)\;_IJ;‘-/‘E',?‘»Q_%;,*H pa,a,g,u‘gij; gcgjé‘,,,ta/ﬁ,F,,*w’;;
64i%2 2% 138 ~ 32 R AL RDEAHFHAP R F > 2 A R
T~ BREE R INEP 2B R EN TR F21 2115 %3
BEF P2 o A iEwmBRI FHFEIEE T2 114
ERAERYE B A AR RIE]S 51552 1.2 418,618%
355 0 15515x1.2=18618]) » Fark =& P 2 EF LG
PRI 5 G BABEP F 0 pE LR e R L
Mo B A ARABAE I QB A FEFH e Ll
KT ST S LETF R L3517,000% 0 F Aibw B
%ﬁ’mP@W’@%?ﬁ°§%45i%ﬁ
VAR 3,000 > BRI GAEEA P R g
2 AF T O0L36E M4 IEXHT8K » & HiE TaT ik
Ededm R T A AL LR §¢Ar£ﬁp LT S
TEG e T ALMPIRFIT fHRERI LA ARG
%Q ® A% 114E % 1@ ~HITiEE s o oo fEiR
G R64IEL2% ] 298 > & AP RE $ 1118~ 1119i%
LA B AR AT A AL AR 0 R RA P S
é%ﬁf%ﬁ’{ﬂﬁﬁﬁﬁ%%ﬁLQJ’ﬁw—&oﬂ
“’§L4$ﬁ RAAMTE P2 HRFH o UM AEETR
T2 ], 2 ﬁ’}%}’;ﬂ'?vﬂi’irk'é‘%°x %7 OO0
FVHBRRAE £4,4897% 0 B3 I RFFEILIP
ﬁ&%iﬁ’{ﬂﬁ%@iié%*%ﬁk@ﬁ@ﬁ%@ﬁ
EOBE A 2 E AT R RIS Jﬁ%“%’“é’%‘w A §
47%#@ & 8 35325 5 & [3+8 5 1 (00000—
0000)+4=3532] » &5t A5k § 47%#%% = 23000~ &
Wwﬁﬂ}’ﬁj%W°
Sl vz g & 0 7 s #1927, 0007 5 B A 4 2 AN wfr
HE TS IFERIT 00072 45 73, OOO;u%é :
B R ﬁ%?’@m7 000~ [3* -00000—

%

—\«s

A

&

-]



00000—0000=7000] ° = & #s* 2 ¢ &#hpr ~ §514 8
LTS RAEFT S RETH® L IFAESIFLTI)I~ » ¥
@25‘14%]%;»#;F. ég»Fi-A 71731#/\%\%;%%4%‘3%}
A%\ MAZIRHEH l% B H £ARIEA Y 549,866 ~
57,411~ ~ 61,547% ~ 2,200~ ~ 8,500~ (&L &F¥ %345
3363 - # ¥ 2:%» AE N AmA R BHEEAN]4#3
TR B A R AT RS PRER LA ) o
g Wlﬂﬁ PR EZ A G BRI MAR T RR
Wl E s 2R AR a”?%ff?’r higg E o Bt R
BiEoF114#57 140 %50 F % 1140012335580 ~ ¢ &%
R &% %GFERE \qubg_‘;a%%w«ﬁ, S RERA R
*HAE S AR IE‘LE]%]E}%$?]F§EP$?%’£*
frhidn + firT-RoadFnad B t¥ 42 a8 % v & m
EL $]§ﬁ’b\—§ﬁép’fﬁ/\ Fﬁiﬁﬂ}#ﬁ—:;%& %275, 003,886~ [+ %
1867509 +615739+0000000+522877+0000000=
0000000] PR EFRAB RO A MR B ALEROTL, 933 0
TR PMARE A SRS AT P S AR A G R A BERR
T MR B GTHE T 2 A U R S A
oWHEG ARG EAGEREER AL TR
5,795,576~ [+ & 3% : 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 s L H P o & A AT
FARIRT, 000~ 4% 7 B > 969# doaw o [+ 5 3¢ ¢
0000000.7000.12—.68. 99) > Bk e @ B % 530E % 2
FHFIFTIOEGFHD » ERJIL 2 EHEPFTH B
CRUERGFHENE T A LB ARFRE -
LR B A RE G5 (638 14 ) o BEY B L2 A0
T2 i@ RESNI4E > HE P AR AR
FRACHTA - L REFHE 2 A &xsﬁpw
z&@*T%—é’ﬁ’ﬁ’”ﬂﬂwf N i E N 5
BAGRI . R e é‘éi—;“f%fiﬂ%,@ v £ T2 s F G
TR A ZRE AT ;‘%‘Eéiiﬁ:ﬂ}i;’i&fﬂﬁ

)



T o~
.

Y2l

IV

FHEAF2ZES RIEH Bn £22
Ga o NI QR

S B S B Jiy’li)i"}%'f-‘g TR A
FAarAH1200F ~ > 2 AKE P TR 473 X
Ao MaikipH pmdzr A SF A 2B

B oo ﬁﬁ‘»ﬁﬁ‘?ﬁ‘/‘”ﬁ
GRS e L2 B
Fdar BsbAmins L4 kArg
PRI EDRRLE O EERY

AEFARLARAELE > YR FRHEA ERT
ARG E R SR {4 F N EEE o BL :
FLRFFEMSOLERTESFEZAR A
WREFAEL AR BB EBRARN{ 4%
AZFEFTR CAEFTHERIEBEFEFA 2K
PO XRMTHEIF I RRFTE Y B RERARE
F2 {22 % P REGEEF A AL B 2 E

) “ffh”‘ £ oo

F A B 114 4 7 z 31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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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許宏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李毓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乙○○自民國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工地粗工，每月所得約新臺幣（下同）27,000元，名下並無汽機車及不動產，未從事金融投資，除若干商業保單外，別無具有價值之財產，尚須負擔父母扶養費每月3,000元。伊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2,115,225元，按伊收支情形實有無法清償之虞。伊前向住居所地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向各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借貸、信用卡契約、信用貸款等積欠債務，因無法清償債務，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方案，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申請協商，聲請人自陳記憶中於95年間同意分108期，每月繳款19,300元，依各債權銀行債權金額比例清償各項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而與各債權銀行達成最終分期還款協議，然因當時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入不敷出，約僅繳納3期即未繼續繳款，經通報毀諾等情，有聲請人陳報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在卷可稽。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款之「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固指客觀上聲請人有收支狀況變動之情形；惟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劣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而依債務人財產及收入，客觀上存有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就職保投保紀錄，聲請人於95年間勞職保投保薪資16,000元，則聲請人自陳當時工作經營烤肉攤每月收入約25,000元，應非不可採信。又查聲請人之子女許雅如、許俊傑分別約24歲、20歲，於95年間尚年幼而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參諸內政部公告臺灣省9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9,210元，以此作為聲請人及受其扶養之人當時生活必要支出之計算基礎，據此核算聲請人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用約18,420元【計算式：9210＋(9210÷2)2＝18420】，以聲請人當時每月收入約25,000元扣除前開必要生活費用僅餘6,580元【計算式：00000－00000＝6580】，顯然無法負擔每月19,300元還款金額，實無法期待其依約履行，則聲請人於毀諾之時，每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支出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金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推定聲請人因履行困難而毀諾，屬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仍得聲請更生。又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本件更生之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工地粗工，112年3月至114年2月每月平均收入約27,000元，並無請領社會補助，亦無其他固定收入等情，業據其提出所得稅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帳戶存摺等件為證。又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職保投保資料及電子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於111、112年度申報所得額均查無資料，勞職保於112年間投保金額為26,400元，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來源，堪信上情屬實，據以核算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約27,000元，當能反映其真實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其目前清償能力之依據。又就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負債之現況，基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所需費用，自應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否則反失衡平。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計算式：15515×1.2＝18618】，債務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情形並有證據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包含膳食、交通、水電、稅費、瓦斯費等合計17,000元，尚未逾前開最低生活標準，依上說明，應屬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須扶養母親每月支出扶養費3,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等件為證。查許甲○○為36年出生，現年約78歲，已逾法定退休年齡而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聲請人主張其有此部分支出，即非無憑。又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且不以無謀生能力為要件，民法第114條第1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惟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並參照民法第1118、1119條之規定，聲請人就其所負扶養義務之程度，應考量其目前身負債務之窘境，是其所負擔扶養義務之能力，非比一般。因此，聲請人就其父母所負擔之扶養費用，仍應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為標準，並與其手足共同負擔。又查許甲○○每月領取國民年金4,489元，此有土地銀行存摺交易明細影本在卷足憑，是以前開必要生活費用金額扣除前開年金給付及聲請人之手足所應分擔扶養費部分，據此核算聲請人應負擔扶養費以每月3,532元為度【計算式：(00000－0000)÷4≒3532】，聲請人主張負擔扶養費每月3,000元，未逾前開標準，亦堪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27,000元為償債能力之基準，扣除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00元及扶養費3,000元後，其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數額應為7,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7000】。又查聲請人之中華郵政、彰化銀行、合作金庫銀行、鹿港信用合作社帳戶餘額共719元，並無從事金融投資，聲請人名下之全球人壽、臺灣人壽、宏泰人壽、友邦人壽保單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分別為49,866元、57,411元、61,547元、2,200元、8,500元（見本院卷第345至363頁，其中宏泰人壽、友邦人壽之保單要保人於114年3月間由聲請人變更為許雅如，惟聲請人仍陳報為其財產），此外別無具有價值之財產，此有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聲請人陳報狀、集保公司114年5月14日保結消字第1140012335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友邦人壽、全球人壽、台灣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查詢單在卷可稽，及本院查詢電子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可證。而查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無擔保債權總額5,003,886元【計算式：867509＋615739＋0000000＋522877＋0000000＝0000000】，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權總額971,933元，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可按。本院衡酌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抵償債務，其無擔保債務仍有5,795,576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以其目前每月所得餘額7,000元按月攤還，約69年始能清償【計算式：0000000÷7000÷12≒68.99】，顯然已逾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6年清償期，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持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尚有非金融機構債權人未陳報債權。再酌以聲請人現年約51歲（63年出生），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約14年，按其目前收支情形，無論如何撙節開銷，猶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且聲請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因認聲請人聲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許宏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李毓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乙○○自民國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

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工地粗工，每月所得約新臺幣（下同）

    27,000元，名下並無汽機車及不動產，未從事金融投資，除

    若干商業保單外，別無具有價值之財產，尚須負擔父母扶養

    費每月3,000元。伊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2,115,225元，按伊

    收支情形實有無法清償之虞。伊前向住居所地法院聲請債務

    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早日清償債務等

    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

    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

    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

    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

    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

    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

    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

    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

    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

    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

    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

    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

    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

    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

    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向各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借貸、信用卡契約、信

    用貸款等積欠債務，因無法清償債務，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同協商債

    務方案，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申請協商，聲請人自陳記憶中

    於95年間同意分108期，每月繳款19,300元，依各債權銀行

    債權金額比例清償各項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而與各債權銀

    行達成最終分期還款協議，然因當時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

    女，入不敷出，約僅繳納3期即未繼續繳款，經通報毀諾等

    情，有聲請人陳報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

    專用債權人清冊在卷可稽。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款之「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固指客觀上聲請人有收支狀況變動之

    情形；惟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劣

    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

    惠，勉予允諾，而依債務人財產及收入，客觀上存有難以如

    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

    就職保投保紀錄，聲請人於95年間勞職保投保薪資16,000元

    ，則聲請人自陳當時工作經營烤肉攤每月收入約25,000元，

    應非不可採信。又查聲請人之子女許雅如、許俊傑分別約24

    歲、20歲，於95年間尚年幼而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參諸

    內政部公告臺灣省9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9,210元，以

    此作為聲請人及受其扶養之人當時生活必要支出之計算基礎

    ，據此核算聲請人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用約18,420元【計算

    式：9210＋(9210÷2)2＝18420】，以聲請人當時每月收入約25

    ,000元扣除前開必要生活費用僅餘6,580元【計算式：00000

    －00000＝6580】，顯然無法負擔每月19,300元還款金額，實

    無法期待其依約履行，則聲請人於毀諾之時，每月收入扣除

    必要生活支出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金額，依消債

    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規定，

    推定聲請人因履行困難而毀諾，屬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仍得聲請更生。又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

    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故本件更生之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

    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

    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

    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工地粗工，112年3月至114年2月每月平均收入

    約27,000元，並無請領社會補助，亦無其他固定收入等情，

    業據其提出所得稅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帳戶存摺等

    件為證。又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職保投保資料及電

    子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於111、112年

    度申報所得額均查無資料，勞職保於112年間投保金額為26,

    400元，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來源，堪信上情屬實，據

    以核算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約27,000元，當能反映其真實

    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其目前清償能力之依據。

    又就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負債之現況，基

    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所需費用，自應

    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否則反

    失衡平。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

    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第3項定有明文

    。是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

    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計算式：155

    15×1.2＝18618】，債務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情形並有證據

    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聲請人主張

    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包含膳食、交通、水電、稅費、瓦

    斯費等合計17,000元，尚未逾前開最低生活標準，依上說明

    ，應屬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須扶養母親每月支出扶養費3,

    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等件為證。查許甲○○

    為36年出生，現年約78歲，已逾法定退休年齡而有受子女扶

    養之必要，聲請人主張其有此部分支出，即非無憑。又直系

    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且不以無謀生能力為要件，民法

    第114條第1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惟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

    2第1、2項，並參照民法第1118、1119條之規定，聲請人就

    其所負扶養義務之程度，應考量其目前身負債務之窘境，是

    其所負擔扶養義務之能力，非比一般。因此，聲請人就其父

    母所負擔之扶養費用，仍應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為標

    準，並與其手足共同負擔。又查許甲○○每月領取國民年金4,

    489元，此有土地銀行存摺交易明細影本在卷足憑，是以前

    開必要生活費用金額扣除前開年金給付及聲請人之手足所應

    分擔扶養費部分，據此核算聲請人應負擔扶養費以每月3,53

    2元為度【計算式：(00000－0000)÷4≒3532】，聲請人主張負

    擔扶養費每月3,000元，未逾前開標準，亦堪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27,000元為償債能力之基準，扣

    除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00元及扶養費3,000元後，其

    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數額應為7,000元【計算式：00000－000

    00－0000＝7000】。又查聲請人之中華郵政、彰化銀行、合作

    金庫銀行、鹿港信用合作社帳戶餘額共719元，並無從事金

    融投資，聲請人名下之全球人壽、臺灣人壽、宏泰人壽、友

    邦人壽保單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分別為49,866元、57,411元

    、61,547元、2,200元、8,500元（見本院卷第345至363頁，

    其中宏泰人壽、友邦人壽之保單要保人於114年3月間由聲請

    人變更為許雅如，惟聲請人仍陳報為其財產），此外別無具

    有價值之財產，此有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聲請人陳報狀、集保公司11

    4年5月14日保結消字第1140012335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友邦人壽、全球人壽、

    台灣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查詢單在卷可稽，及本院查詢電子

    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可證。而查金融機構

    債權人陳報無擔保債權總額5,003,886元【計算式：867509＋

    615739＋0000000＋522877＋0000000＝0000000】，非金融機構

    債權人陳報債權總額971,933元，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可按。本院衡酌聲請

    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

    抵償債務，其無擔保債務仍有5,795,576元【計算式：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以其目前每月所得餘額7,000元按月攤還，約69年始能清

    償【計算式：0000000÷7000÷12≒68.99】，顯然已逾消債條

    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6年清償期，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

    持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尚有非金融機構債權人

    未陳報債權。再酌以聲請人現年約51歲（63年出生），距勞

    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約14年，按其目前收支情形

    ，無論如何撙節開銷，猶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且聲請

    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

    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

    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

    必要，因認聲請人聲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

    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

    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

    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

    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

    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

    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

    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

    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

    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

    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

    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

    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許宏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李毓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乙○○自民國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工地粗工，每月所得約新臺幣（下同）27,000元，名下並無汽機車及不動產，未從事金融投資，除若干商業保單外，別無具有價值之財產，尚須負擔父母扶養費每月3,000元。伊積欠無擔保債務總額2,115,225元，按伊收支情形實有無法清償之虞。伊前向住居所地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向各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借貸、信用卡契約、信用貸款等積欠債務，因無法清償債務，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方案，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申請協商，聲請人自陳記憶中於95年間同意分108期，每月繳款19,300元，依各債權銀行債權金額比例清償各項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而與各債權銀行達成最終分期還款協議，然因當時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入不敷出，約僅繳納3期即未繼續繳款，經通報毀諾等情，有聲請人陳報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在卷可稽。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款之「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固指客觀上聲請人有收支狀況變動之情形；惟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劣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而依債務人財產及收入，客觀上存有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就職保投保紀錄，聲請人於95年間勞職保投保薪資16,000元，則聲請人自陳當時工作經營烤肉攤每月收入約25,000元，應非不可採信。又查聲請人之子女許雅如、許俊傑分別約24歲、20歲，於95年間尚年幼而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參諸內政部公告臺灣省9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9,210元，以此作為聲請人及受其扶養之人當時生活必要支出之計算基礎，據此核算聲請人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用約18,420元【計算式：9210＋(9210÷2)2＝18420】，以聲請人當時每月收入約25,000元扣除前開必要生活費用僅餘6,580元【計算式：00000－00000＝6580】，顯然無法負擔每月19,300元還款金額，實無法期待其依約履行，則聲請人於毀諾之時，每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支出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金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規定，推定聲請人因履行困難而毀諾，屬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仍得聲請更生。又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本件更生之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工地粗工，112年3月至114年2月每月平均收入約27,000元，並無請領社會補助，亦無其他固定收入等情，業據其提出所得稅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帳戶存摺等件為證。又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職保投保資料及電子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於111、112年度申報所得額均查無資料，勞職保於112年間投保金額為26,400元，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來源，堪信上情屬實，據以核算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約27,000元，當能反映其真實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其目前清償能力之依據。又就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負債之現況，基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所需費用，自應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否則反失衡平。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計算式：15515×1.2＝18618】，債務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情形並有證據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包含膳食、交通、水電、稅費、瓦斯費等合計17,000元，尚未逾前開最低生活標準，依上說明，應屬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須扶養母親每月支出扶養費3,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等件為證。查許甲○○為36年出生，現年約78歲，已逾法定退休年齡而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聲請人主張其有此部分支出，即非無憑。又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且不以無謀生能力為要件，民法第114條第1款、第1117條定有明文，惟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並參照民法第1118、1119條之規定，聲請人就其所負扶養義務之程度，應考量其目前身負債務之窘境，是其所負擔扶養義務之能力，非比一般。因此，聲請人就其父母所負擔之扶養費用，仍應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為標準，並與其手足共同負擔。又查許甲○○每月領取國民年金4,489元，此有土地銀行存摺交易明細影本在卷足憑，是以前開必要生活費用金額扣除前開年金給付及聲請人之手足所應分擔扶養費部分，據此核算聲請人應負擔扶養費以每月3,532元為度【計算式：(00000－0000)÷4≒3532】，聲請人主張負擔扶養費每月3,000元，未逾前開標準，亦堪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27,000元為償債能力之基準，扣除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00元及扶養費3,000元後，其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數額應為7,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7000】。又查聲請人之中華郵政、彰化銀行、合作金庫銀行、鹿港信用合作社帳戶餘額共719元，並無從事金融投資，聲請人名下之全球人壽、臺灣人壽、宏泰人壽、友邦人壽保單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分別為49,866元、57,411元、61,547元、2,200元、8,500元（見本院卷第345至363頁，其中宏泰人壽、友邦人壽之保單要保人於114年3月間由聲請人變更為許雅如，惟聲請人仍陳報為其財產），此外別無具有價值之財產，此有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聲請人陳報狀、集保公司114年5月14日保結消字第1140012335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友邦人壽、全球人壽、台灣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查詢單在卷可稽，及本院查詢電子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可證。而查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無擔保債權總額5,003,886元【計算式：867509＋615739＋0000000＋522877＋0000000＝0000000】，非金融機構債權人陳報債權總額971,933元，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可按。本院衡酌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餘額抵償債務，其無擔保債務仍有5,795,576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以其目前每月所得餘額7,000元按月攤還，約69年始能清償【計算式：0000000÷7000÷12≒68.99】，顯然已逾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6年清償期，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持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尚有非金融機構債權人未陳報債權。再酌以聲請人現年約51歲（63年出生），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約14年，按其目前收支情形，無論如何撙節開銷，猶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且聲請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因認聲請人聲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31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